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对 2022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雷永泉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雷永泉先生具备《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资格，具有履行董事职

责所需的工作经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公司本次提名已征得

被提名人本人同意，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发展和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提名雷永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系公司基于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预计募集资金

金额的实际情况，以及根据公司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调整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本

次调整不会对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使

用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独

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及提供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

和建设内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四、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 个月，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

金额为 10,139.10 万元。 

五、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常进行，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独立董事：蔡弘   相征   蒲丽丽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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